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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强化班

考点八：个人所得税

综合

所得

①工资、薪金所得

②劳务报酬所得

③稿酬所得

④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1）居民个人（有住所，

累计 183 天）

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人

所得税

（2）非居民个人（无住所，

不满 183 天）

按月或按次分项计算个人

所得税

3%～45％

超额累进

分类

所得

⑤经营所得

⑥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⑦财产租赁所得

⑧财产转让所得

⑨偶然所得

分别计算个人所得税

⑤5％-35％

超额累进

⑥⑦⑧⑨20%

比例税率

考点九：房产税

纳税人 在我国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内拥有房屋产权的单位和个人。具体包括产

权所有人、承典人、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

征税对象 房产税的征税对象是房屋

征税范围 房产税的征税范围为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的房屋

【提示】独立于房屋之外的建筑物，如围墙、烟囱、水塔、菜窖、室外游泳池等

不属于房产税的征税范围

税率 我国现行房产税采用比例税率。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实行不同标准的比例税率

（1）从价计征的，税率为 1.2%

（2）从租计征的，税率为 12%

计税依据 （1）从价计征的房产税的计税依据。从价计征的房产税，是以房产余值为计税依

据。房产税依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 10%～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

（2）从租计征的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房产出租的，以房屋出租取得的租金收入为

计税依据，计算缴纳房产税。计征房产税的租金收入不含增值税

征收管理 （1）纳税地点

房产税在房产所在地缴纳。房产不在同一地方的纳税人，应按房产的坐落地点分

别向房产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2）纳税期限

房产税实行按年计算、分期缴纳的征收方法，具体纳税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规定

考点十：契税

契税

一、契税的概念



契税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为征税对象，向产权承受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征收契

税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有利于保护合法产权，避免产权纠纷。

二、契税的纳税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

三、契税的征税范围

契税以在我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行为作为征税对象。土地、房屋权属未发生转移的，不征收契税。

契税的具体征税范围包括以下五项内容：

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②土地使用权的转让。③房屋买卖，即以货币为媒介，出卖者向购买者过渡房产所

有权的交易行为。④房屋赠与。⑤房屋互换。

四、契税的税率

契税实行 3%～5%的幅度税率。

五、契税的计税依据

契税的计税依据不含增值税。

六、应纳税额的计算。

契税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计税依据×税率。

考点 契税

七、契税的征收管理

①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契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纳税人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的当日，或者纳税人

取得其他具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的当日。

②纳税期限。纳税人应当在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手续前申报缴纳契税。

③纳税地点。契税在土地、房屋所在地的征收机关缴纳。

④其他规定。纳税人应当在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手续前申报缴纳契税。纳税人办理纳税事宜后，税

务机关应向纳税人开具契税完税凭证。

考点十一：政府预算

政府

预算的分类

按预算编制

形式分类

单式预算

复式

预算

经常预算：以税收为收入来源，行政事业项目为支出对象

资本预算：以国债为收入来源，经济建设项目为支出对象

政府预算

的分类

按预算编制

依据内容和

方法分类

增量预

算

新预算年度的财政收支计划指标在以前预算年度基础上，按新预算

年度经济发展情况加以调整后确定。保持了各项财政收支指标连续

性，是传统的预算编制方法

零基预

算

不考虑以前年度的财政收支执行情况，只以新预算年度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和财力可能为依据，重新评估各项收支的必要性及其所需金

额。有利于克服增量预算下政府财政收支指标刚性增长的弊端，提

高预算支出效率

政府预算的

分类

按预算作用

时间长短分

类

年度预

算

预算有效期为一年的政府预算

多年预

算

预算有效期几年（一般为 3 年至 5 年）。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需

要经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也每年编制）

按预算收支平衡状况分类：平衡预算，差额预算

按预算项目是否直接反映经济效益分类：投入预算，绩效预算，规划—项目预算

按预算管理层级分类：中央预算，地方预算

考点十二：财政管理体制

政府间事权

及支出责任

受益原则 根据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受益范围来划分政府间事权

全国范围内受益的事项——中央政府



划分的原则 区域范围内受益的事项——地方政府

效率原则 根据产品的配置效率来确定事权的归属

区域原则 根据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区域性来划分政府间事权

技术原则 根据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规模大小、技术难易程度来划分政府间事权

政府间财

政收入的

划分原则

税种属性是决定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的主要标准

集权原则 将收入份额较大的主体税种划归中央政府

效率原则 将一些流动性较强的收入，作为中央政府收入

将一些流动性不强的收入，划归地方政府

恰当原则 将一些调控功能较强的税种和体现国家主权的收入作为中央政府收入

受益负担对

等原则

收益与负担能够直接对应的收入（如使用费），一般作为地方政府收入

分税制 中央财政收入 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出口退税，船舶吨税

消费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车辆购置税

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等集中缴纳的收入（包括利润和城市维护建设

税），未纳入共享范围的中央企业所得税，中央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企业上缴利润

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含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

司总公司集中缴纳的部分）、耕地占用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房产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契税、车船税、烟叶税

分税制 中央与地方财

政共享收入

增值税：中央 50%；地方 50%

资源税：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余资源税归地方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央 60%，地方 40%

考点十三：财政政策

现象 政策 预算政策 税收政策 公债政策 公共支出

政策

政府投资

政策

财政补贴

政策

总供给大

于总需求

经济萧条 扩张性 赤字政策 减税 增支 增加 增加

总供给小

于总需求

经济过热 紧缩性 盈余政策 增税 挤出效应 减支 减少 减少


